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６８

证券简称：安凯客车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２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

□

亏损

□

扭亏

■

同向大幅上升

□

同向大幅下降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变动

（

％

）

净利润 约

７３２４

万元

２４３０．４２

万元 约

２０１．３５％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２３９

元

０．０７９

元 约

２０２．５３％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没有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１

）报告期内，公司客车销售规模增幅较大，营业外收入预计为

１６８７

万元左右，较上年同期增加约

７２％

，

导致公司净利润大幅增加；

２

） 报告期内， 本公司联营公司安徽安凯福田曙光车桥有限公司业绩大幅提升， 公司投资收益预计为

２１８９

万元左右，较上年同期增加约

８５％

。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上述预测为公司财务部门根据截至目前公司经营业绩的初步估算，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实际财务状况以公

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数据为准，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００

股票简称：中国铝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１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通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

６２

号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总部办公楼会议室

会议方式：与会股东和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有关议案

会议议题：

１．

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及相应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或“本公司”）将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会议的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

３．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

６２

号本公司总部办公楼会议室

４．

会议方式：与会股东和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有关议案

二、会议审议事项

特别决议案

１．

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及相应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董事会拟将“尾矿（含赤泥）综合利用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以工商登记机关最终核准的项目为

准）纳入本公司的业务范围，因此建议修订公司章程第十三条第二款，经修订的内容如下：

“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铝土矿及其他金属矿、石灰石矿、煤炭的勘探、开采；铝、镁及其他金属矿产

品、冶炼产品、加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煤炭的生产和销售；碳素制品及相关有色金属产品、水电汽、工业

用氧气和氮气的生产、销售；蒸压粉煤灰砖的生产、销售及装卸、搬运服务；硫酸（或危险化学品）的生产

和销售；发电及销售；尾矿（含赤泥）综合利用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从事勘察设计、建筑安装；机械设

备、备件、非标设备制造、安装及检修；汽车和工程机械修理、特种工艺车制造和销售；公路货物运输；电

讯通信、测控仪器的安装、维修、检定和销售；自动测量控制、网络、软件系统设计、安装调试；材料检验分

析；经营办公自动化、仪器仪表；相关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及；

授权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的其他人代表公司处理相关备案、修订及登记手续（如属必要）以及因修

订本公司章程所产生的其他相关事宜。

２．

关于公司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经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后至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周年

大会召开日止期间， 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以一次或分次形式发行债务融资工具， 且所有债务融资工

具的待偿还余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４７０

亿元 （含已发行的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共人民币

２２０

亿

元）。

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的其他人根据公司需要批准公司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品种、具

体条款和条件以及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实际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品种、金额、利率、期限、

评级、募集资金用途等事项，以及办理审批事项、确定中介机构、以及向监管机构报送申请文件并

取得其批准， 并签署在公司发行债务融资工具中监管所要求的必要的法律文件和进行相关的信息

披露。

三、出席会议人员

１．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２．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星期五）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所有股东（本公司的境外股东另行通知）均有权出席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３．

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因故不能亲自出席者，可书面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

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授权委托书详见附表。

四、参加会议方法

１．

出席通知：

欲出席会议的股东应当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８

日（星期二）前将出席会议的通知送达本公司。股东可以亲

自，或通过邮寄或传真将该等出席通知送达本公司。

２．

登记方法：

凡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委托代理人须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帐户卡及

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东需持股东帐户卡，由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加盖公章）

和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７

：

００

４．

登记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

６２

号

２６０３

室

５．

联系方法：

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

６２

号

邮编：

１０００８２

联系人：胡源、孟林

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８２２９ ８１６２

，

８２２９ ８１６１

传真：（

０１０

）

８２２９ ８１５８

６．

其它事项：

与会股东及其代理人的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附件：

１．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授权委托书

２．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席通知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十三日

附件

１

：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女士

／

先生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按照下列指示行使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权：

股东大会决议案的表决事项

普通决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无

－ － －

特别决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及相应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如果股东本人对于有关议案的表决未作具体的指示，受托人可自行酌情对上述议案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日期：

注：法人股东须加盖公章，授权委托书剪报及复印件均有效。

关于表决方法的特别说明：

１．

普通决议案由到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超过二分之一（不含二分之一）同意即为通过，特别决议案由到

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即为通过。

２．

请在您认为合适的栏内填上“

√

”（若仅以所持表决权的部分票数投票，则请在相应的栏内填入行使表

决权的具体票数）。

附件

２

：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席通知

敬启者：

本人（附注

１

） 联系电话：

地址：

为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股本中 股（附注

２

）

Ａ

股的登记持有人，兹通

知本公司， 本人拟亲自或委任代理人出席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

时在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

北大街

６２

号公司总部办公楼会议室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此致

签署：

日期：

附注：

１．

请用正楷填上全名（中文或英文，须与登记在本公司股东名册的相同）及地址。

２．

请填上以阁下名义登记的股份总数。

请填妥并签署本出席通知，以邮寄或传真或亲自送递的方式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８

日 （星期二）前送达本公

司董事会秘书室 （地址为中国北京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

６２

号

２６０３

室， 邮编

１０００８２

， 或传真号码

８６－１０－

８２２９８１５８

）。未能签署及寄回本出席通知的合资格股东，仍可出席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2

2011

年

1

月

14

日 星期五

股票代码：

000939

股票简称：凯迪电力 公告编号：

2011－02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提案的情况。

因议案（

1

）、议案（

3

）涉及关联交易，鉴于武汉凯迪控股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凯迪控股

"

）为交

易的关联方，在审议议案（

1

）、议案（

3

）时，凯迪控股回避表决。凯迪控股持有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

33.49%

的股权，持股数为

197,456,472

股。

一、会议召集的情况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于

2010

年

12

月

28

日通过《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向全体股东发出《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二、会议召开情况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是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的决

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3

、会议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时间：

2011

年

1

月

13

日（星期四）下午

14:30

（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1

年

1

月

13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

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

2011

年

1

月

12

日下午

15:00

至投票结束时

间

2011

年

1

月

13

日下午

15:00

间的任意时间。

4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江夏大道特

1

号凯迪大厦

802

会议室。

5

、会议表决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6

、主持人：董事长陈义龙

7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1

月

10

日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

160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303,969,733

股，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51.56%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

12

人、代表股份

224,424,022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38.07%

；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有

148

人，代表股份数

79,545,711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13.49％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凯迪电力收购控股股东

-

武汉凯迪控股投资有限公司下属三个子公司（包括直

接和间接持股）

100%

股权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4,839,49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98.93%

；反对

959,408

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0.90％

；弃权

174,96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0.17％

。

表决结果：通过。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监事会组成变动）》

表决情况：同意

302,803,62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99.62％

；反对

285,753

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0.09％

；弃权

880,36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0.29％

。

表决结果：通过。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祁东电厂执行工程建设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4,817,19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98.91％

；反对

294,108

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0.28％

；弃权

862,56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0.81％

。

表决结果：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智正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 于振、柯伟才

3

、结论性意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会议的表决程

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

2010

年

12

月

28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刊登的《关于召开

2011

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

、会议签到、授权委托书、会议记录、表决票等全部会议文件；

3

、载有到会股东、董事签字的《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4

、北京市智正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1

月

14

日

股票简称： 凯迪电力 股票代码：

000939

公告编号：

2011-03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子公司宿迁电厂

CDM

申请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凯迪电力

"

或

"

公司

"

）全资子公司宿迁市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

公司（简称：宿迁电厂）作为一家生物质能发电公司，是符合《京都议定书》中清洁发展机制（

CDM

）有关

碳减排项目的。宿迁电厂

CDM

项目于

2011

年

1

月

11

日在联合国成功注册，减排期为

2011

年

1

月

11

日到

2018

年

1

月

10

日。在履行相关程序后，预计于

2012

年宿迁项目可收到

CDM

签发款项。

特此公告。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1

月

14

日

关于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

: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智正律师事务所

(

以下简称

"

本所

")

接受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的委

托，指派于振律师、柯伟才律师（以下简称

"

本所律师

"

）出席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13

日召开的

2011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

本次股东大会

"

）并对本次会议进行律师见证。

本所律师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以下简称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以下简

称

"

《股东大会规则》

")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在会议召开前和

召开过程中，对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会议的内容、大会的表决

程序等重要事项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均予以核验及见证，并依据《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对本次股东大

会的相关事项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

1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决定召集，公司董事会于

2010

年

12

月

28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发出了《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

称

"

《股东大会通知》

"

）。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中关于临时股

东大会应当于会议召开

15

日前以公告方式通知各股东的有关规定。

2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1)

根据公司董事会的公告，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的主要内容有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会议期

限、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会议出席人员的资格等。由于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公司在公告中还对网络投票的投票代码、投票议案号、投票方式等有关事项做出明确说

明，并于

2011

年

1

月

11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发布了《武汉

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2)

本次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1

月

13

日在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江夏大道特

1

号凯迪大厦

802

会

议室如期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义龙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与《股东大会通知》的内容一

致。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了网络投票平台，网络投票的时间和方式与公告内容一致。

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

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的真实合法性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根据出席会议股东签名及授权委托书等相关文件，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共计

12

人，持有公司股份数

224

，

424

，

022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8.0658%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互联网投票系统取得的网络表决结果显示，参加公司本次股东大

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148

人，持有公司股份数

79

，

545

，

71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3.4922%

。

根据以上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情况统计，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160

人，

持有公司股份数

303

，

969

，

73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1.5580%

。经查验

,

上述股东均为截止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1

月

10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2

、其它出席会议人员

经查验，其他出席会议人员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

经本所律师审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上述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会议通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共

3

项，包括：

1

、《关于凯迪电力收购控股股东

-

武汉凯迪控股投资有限公司下属三个子公司 （包括直接和间接持股）

100%

股权的议案》；

2

、《关于公司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监事会组成变动）》；

本项议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多数通过。

3

、《关于子公司祁东电厂执行工程建设的议案》；

经本所律师查验

,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与《股东大会通知》的内容相符。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就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对公告的议案进行了逐项表决。

现场投票按《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规则》规定的程序进行并予以计票、监票；网络投票按《公司章程》、《股

东大会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规定进行了表决，并通过网络投票系

统获得了网络投票结果。会议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投票表决时，对其中第

1

项《关于凯迪电力收购控股股东

-

武汉凯迪控股投资有限公司下属三个子公司（包括直接和间接持股）

100%

股权的议案》和第

3

项《关于子公司

祁东电厂执行工程建设的议案》，因该两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公司控股股东武汉凯迪控股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凯迪控股

"

）作为关联方，对该两项议案均进行了回避表决，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

决总数。

经本所律师查验， 前述两项关联交易议案均经除凯迪控股外其他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

2/3

以上多数通过；在对第

2

项《关于公司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监事会组成变动）》投票表决时，也经出席

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多数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法律意见书仅为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见证之目的使用。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

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必备公告文件，随同其它文件一并公告。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五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北京市智正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李晓

见证律师

:

于振

柯伟才

2011

年

1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002218

证券简称：拓日新能 公告编号：

2011-002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

了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有关议案。

2011

年

1

月

13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

】

52

号文《关于核准深圳市

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批复的具体内容如下：

一、核准你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3,850

万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四、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你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我会并

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批复文件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尽快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

事宜。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代表人为程从云、桑继春。

有关本次发行的联系人和联系方式为：

发行人：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强、任英

电话：

0755-86612621

、

0755-86612658

传真：

0755-86612620

保荐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傅强、柴三

电话：

0755-25860507

、

0755-25860630

传真：

0755-25860640

特此公告。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171

证券简称：精诚铜业 编号：

2011－001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2

、前次业绩预告披露的时间和预计的业绩：

2010

年

10

月

26

日公司在披露的

2010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

2010

年

1-12

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60%

至

80%

。

3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2010

年

1-12

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100%

至

110%

，预计

2010

年

1-

12

月公司盈利

8,000

万元

-8,500

万元之间。具体情况以

2010

年年度财务数据为准。

4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0,311,508.45

元

2

、基本每股收益：

0.25

元

三、业绩预告出现差异的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产销规模充分发挥，主营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有大幅增长，公司盈利能力持续增强。

四、

2010

年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公司预约于

2011

年元月

26

日披露

2010

年年度报告， 公司董事会初步拟定

2010

年利润分配及公积

金转增股本预案为：以本公司

2010

年末总股本

163,020,000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金每

10

股转增

8-10

股，不送股，现金分配方案未定。

该初步预案尚未提交董事会讨论，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

2010

年度最终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

预案待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出具

2010

年度审计报告后，由公司董事会确定并提交股东大

会通过为准。

五、其他情况说明

本业绩预告修正公告是根据公司财务部门对经营情况初步测算做出，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具体数据以

公司

2010

年度报告披露的财务数据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元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198

证券简称：嘉应制药 公告编号

2011-001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年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2

、上次业绩预告披露的时间和预计的业绩

公司于

2010

年度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时，预告

2010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

相比，增长幅度在

30.00%～50.00%

之间。

3

、修正后的业绩预计

预计

2010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幅度在

60.00%～70.00%

之间。

4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078,695.67

元。

2

、基本每股收益：

0.18

元。

三、业绩变动的原因

2010

年第四季度，公司参股的湖南金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状况良好，销售收入增长，公司长

期股权投资收益增加。

四、其他情况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2010

年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一年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090

证券简称：深天健 公告编号：

2011-01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关于更换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谢涛先生因工作调动，辞去监事职务。公司监事会对他在任职期间勤

勉尽责的工作精神表示敬意和感谢！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职工代表监事须经公司民主选举产生或更换。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11

日召开了第六届职工代表大会，经会议民主选举

,

周志明先生（个人简历附后）当选为公司第六届监

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期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

○

一一年一月十四日

附件：

周志明先生简历及相关情况

周志明，男，

1963

年

2

月生，汉族，湖北蕲春县人，

1994

年

6

月入党，研究生学历，高级政工师。

1983

年

6

月参加工作，历任湖北省红安县报社记者、编辑，湖北省黄石市铁山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湖北省黄石市

人民政府研究室副科长、科长。自

1997

年

4

月至今，历任本公司党委办公室宣传干事、秘书、党群工作部副

主任、人力资源部负责人等职务，现任本公司党群工作部主任。

周志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经公司向有关监管部门了解，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禁止任职的条件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

禁入处罚的情形。

证券代码：

000685

证券简称：中山公用 公告编号：

2011-003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

1

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

1

次临时董事会会议于

2011

年

1

月

13

日（星期四）上

午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到

8

人，实到

8

人。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由董事长陈爱学先生主持，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一、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的财务总监的议案》，同意聘任徐

化群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至

2012

年

10

月。

二、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注销中山公用北京分公司的议案》。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一月十三日

徐化群简历：

徐化群，男，

48

岁，研究生学历，会计学讲师，中国注册会计师。曾在中山公用事业集团有限公司

任总裁助理、财务部总经理，在天大实业（中国）有限公司任财务总监，中山海纳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任执行董事。

没有持有中山公用股份。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证券代码

600275

证券简称：

st

昌鱼 编号：临

2011-001

号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1

月

13

日上午

10:00

时在北京

召开。 公司已于

2010

年

12

月

28

日将本次会议的通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公告。出席会议股东及合法授权代表共

4

人，代表股份

107,588,418

股，占公司总股本

508,837,238

股的

21.14%

，符合有关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

会议。会议由副董事长刘鸿岳先生主持。经出席的全体股东认真审议，以投票表决方式形成了如下决

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租赁华普国际大厦房屋的议案。

因本次交易与公司大股东北京华普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是关联交易，华普集团回避表决。

有效票

1,917,000

股，同意票票

1,917,000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数

0

股，

弃权票数

0

股。

本次股东大会已由北京市德赛律师事务所李法宝、朱莉莉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仁德京股会字

[2011]

第

0113

号）。该律师认为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以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184

证券简称：海得控制 公告编号：

2011-001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

根据该项决议，公司将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暂

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300

万元，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

,

具体使用期限为

2010

年

7

月

30

日至

2011

年

1

月

30

日。

(

详见

2010

年

7

月

31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

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公告》

)

2011

年

1

月

13

日，公司提前将上述金额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帐户，并已将上述募集资金

的归还情况及时通知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000059

股票简称：辽通化工 公告编号：

2011-004

辽宁华锦通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2

日发布了重大事项公告，并于当日起公司股票停牌。

2010

年

12

月

17

日发布

了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司股票继续停牌。目前公司正在与有关各方研究论证重组方案，公司董事会将在

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目前公司已初步确定了本次重组方式、范围，中

介机构进行尽职调查工作，但尚有部分工作细节需有关各方进一步确认。

由于相关程序正在进行中，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切实维护投资者利

益，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公司预计于

2

月

18

日前披露重组预案，公司股票复牌。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为本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本公司

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辽宁华锦通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

月

14

日


